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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確認收件後，學校 

約一個月內收到 E-mail回覆。 

說明：輔諮中心收齊申請資料後始

進行評估，約一個月內回覆評估結

果；緊急個案立即評估派案。 

不開案 

由中心或學校申請其他協助 

開案 

轉介 

申請學校安排入校事宜： 

一、 輔諮中心 E-mail回覆內含心理師資料，請學校於一週內與

心理師聯絡確定諮商時間與地點。 

二、 每次諮商後，請心理師於諮商時程表上簽到，一輪諮商完成

後請心理師確認次數與金額後簽名。 

B.心理師: 二週內將加密檔案 E-mail至輔導諮商中心信箱，  

          ksgcc20110801@gmail.com 

一、 諮商紀錄表(附件 3-1)，諮商每次結束後填寫。 

二、 結案摘要表(附件 3-2)，一輪結束後撰寫。 

如學校需要，可另提供結案摘要予學校留存。 

學校繼續進行一、二

級輔導工作 

A.申請學校：請於結案後二周內繳交以下資料， 

            如有續案，請連同續案申請文件一併附上。 

一、 諮商時程表(附件 2-1)，若有擦刮、挖補、塗改、修正之處，

請於修正處蓋學校承辦人職章。 

二、 心理師入校服務回饋問卷(附件 2-2)。 

三、 有自費者繳交收據（附件 2-3）。 

一、 學校將資料蒐集齊全後，以紙本密件方式送至基隆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。 

二、 如為急件（自傷自殺、重大創傷事件），請事先電洽輔諮中心心諮組 02-24301585#14、16。 

 

2.寄件 

三級諮商結案 
心理師及學校評

估是否需要續案 
※注意事項 

續案申請第三、五、七輪…等

單數輪之前，學校需召開續案

評估會議。 

否 是 

申請續案 

  1.資料準備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3.收到回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初次申請 續案申請 

（二、四、六…等雙數輪） 
續案申請 

（三、五、七…等單數輪） 
個案申請表（附件 1-1） V V V 
諮商同意書（附件 1-2） V V V 
輔導工作摘要（附件 1-3） V  V 
阿肯巴克量表（事先向中心索取） V  V 
學校輔導紀錄（至少 6 次校內二級輔導紀錄） V   
心理師結案摘要（附件 3-2，由心理師提供）  V V 
續案會議紀錄（含簽到表）   V 
前一輪核銷資料（時程表、回饋問卷、收據） 
（附件 2-1、2-2、2-3）  V V 

其他補充資料，如：全額補助證明(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會議記錄)、特教生相關資料(IEP、專團服務紀錄、輔特合作會議紀

錄等)、醫院衡鑑報告、其他相關會議紀錄…等。 

無全額補助證明亦未自費者，需於輔導工作摘要中提出說明（附件 1-3）。 

心理師入校服務方案 申請流程 

結案 

評估續案需求 


